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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本集團首席營運官購入股份

本公告乃由智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

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

本公司獲本集團首席營運官丁福林先生（「丁先生」）告知，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，彼以

每股 1.4744港元的價格向柏謙陳資本有限公司（「柏謙陳BVI」）購入 18,624,000股本公司股份

（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.49%），總代價為27,459,225.60港元（「該交易」）。

緊隨該交易後，丁先生持有 18,624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

約 2.49%）。丁先生進一步表示，若所持本公司股權出現任何變動，彼將於 3個營業日內通

知本公司。緊隨該交易後，柏謙陳BVI持有44,757,200股本公司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

司已發行股本約5.98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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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智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葉志杰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葉志杰先生、黃文桂先生、邱禮苗先生、葉丹先生及黃楷寧先生；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端秀女士、蔡慧農先生及蔣勤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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